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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國 際 刑 事 法

中，群體滅絕罪是這

麼定義的：“群體滅

絕罪是指蓄意全部或

局部消滅某一民族、

族裔、種族或宗教團

體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

為： 1、殺害該團體的成員；

2、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

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

3、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

活狀況下，毀滅其全部或局

部的生命； 4、強制施行辦

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

育； 5、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

童至另一團體；”按慣例迫

害者是國家機構。最典型的

“群體滅絕罪”例子就是二

戰期間對猶太人的屠殺。 

沒有比“群體滅絕罪”

更確切地定義江氏集團對法

輪功修煉群體的迫害了。法

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報導

幾乎每天都可在網站上讀

到，還有眾多無法統計的死

亡案例。迫害常用的手段是

殘酷的折磨，包括電刑、老虎

凳、水牢、剝奪睡眠、曝曬、

冰凍、火烙、強迫重體力勞動

等等。更有甚者，將健康人強

送精神病院，注射損害神經

的藥物。以上已嚴重觸犯了

滅絕種族罪的前兩條。 

另外，江氏集團有系統

地在國家控制的電視臺、廣

播電臺、報紙等媒體上大量

造謠誣蔑和惡毒攻擊法輪

功，迫使學校、政府部門及各

種企事業單位對法輪功學員

進行迫害，使得無數的家庭

分裂，無數人流離失所，眾多

的法輪功學員無法生存。這

正是法案

中所說的第三條。 

這場迫害是在江澤民所

操控的610辦公室有目的、有

組織地系統地進行的，極盡

群體滅絕罪行的最邪惡手

段。 

2003 年 1月 13 日，就法

輪功學員控告江澤民“群體

滅絕罪”一案，我們採訪了本

案件的主要律師泰瑞-馬什。

下面內容節選自採訪記錄： 

問：你向法庭遞交訴狀

後發生了甚麼？ 

答：這個起訴在2002年

年 10月 18日遞交法庭，在江

澤民 10 月 22 日來芝加哥訪

問時向他遞交了傳票。那以

後江澤民及中國政府公開否

認這個案子的存在，可是國

際媒體對這個案子早有許多

報導。 

問：這個案子的法律依

據是甚麼？ 

答：這個案子主要依據

兩個條例。異域侵權索取

法案及酷刑受害者保護

法案。這兩個法案是美國

法案，用以保護在美國及

其他地區受到人權侵犯

的人。只要某種人權侵犯

嚴重到依照美國國家法

律可構成酷刑、群體滅

絕、危害人類、隨意拘留

等罪都列為此條例管轄

之內。還有一項群體滅絕

罪的法案也被此案引用，

這是一項國際法案，屬於自

動生效類型，也就是說可以

在本訴訟案中用為法律依

據。這項法案指明國家元首

如果觸犯危害人類罪和群體

滅絕罪，他將不享有豁免權。 

問：如果被告回應，結

果怎樣？如果不回應，結果

會怎樣？ 

答：如果他來法庭，法

律上我們有權向他質疑，我

可以問他關於許多受害者的

問題，我可以問他受害者及

其家庭發生的事情，他為甚

麼在中國迫害法輪功。我們

還有權傳喚在中國的證人，

讓他們到庭作證。由 12個人

組成的陪審團會決定被指控

的罪行是否成立。 

如果被告不出庭，法庭

仍然可以根據原告所提供的

證據，作缺席審判。通過大赦

國際、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

組織提供的受害者的證據，

法官可以判他有罪，判定他

給予 17億美元的賠償，而且

來美國的旅行也將受限制。 

    和一位國內的朋友談及法輪功時，他表

示：“其實我也覺得迫害不應該，並對法輪功

很同情，但對你們的有些行為很難理解，比如給

不相識的人打電話，到街上掛橫幅，在國外的使

領館前靜坐抗議，或到天安門廣場煉功等。”朋

友的話，不由得讓我聯想起了一個日本的民間

故事： 

    在日本，大海邊住著爺孫倆人，爺爺被人稱

做老先生，孫子叫多田。一年秋收過後，人們將

打下的稻穀都堆積到海邊的山上。晚上，全村的

人來到穀堆旁，載歌載舞，慶祝豐收。夜幕降臨

了，人們漸漸散去。多田和爺爺也要回家了。走

在通往山下的小路上，放眼望去，麥田，山村，

星羅棋佈的茅屋，沙灘，大海一一映入眼帘。 

    這時，老先生發現海水在漸漸乾涸，大地在

搖擺，於是，他飛跑回山上，用火把將堆積的稻

穀點燃。霎時間，火光沖天，燃燒的稻穀發出啪

啪的響聲。多田驚呆了，他不知道老先生為甚麼

要這樣做。不一會，村裏的年輕人跑來救火。老

先生看了看，又將更多的稻穀點燃。不一會村子

裏的人全跑出來救火。人們憤怒了，大家全都來

質問和譴責老先生。多田心裏非常難過，也責怪

起老先生。 

    正在這時，海浪像山一樣湧來，咆哮著，頃

刻間，將村莊，麥田全部淹沒。大海嘯來了！ 

    全村的人都得救了！人們明白了，是智慧

的老先生救了他們。海嘯過後，人們重建了家

園。曾經責難過老先生的村民非常後悔，為了紀

念這件事，人們為老先生和多田造了一座美麗

的鐘。 

老先生用自己的智慧，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事情，並

採取了一個看似違背常理的方式，讓人們逃過了災難。 

也許今天法輪功學員在講真相時採取的某些方式並

不符合某些人的觀念或原則，但是，俗話說“兼聽則明”、

“多思受益”。對歷史上發生的這樣一件大事，如果我們

能夠多聽一聽，多思考思考，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點，相

信也能夠獲得更多的，對未來生命有益的人生智慧。 

(http://www.dajiyuan.com) 

近幾日，網上關於法輪功的消息一條接

一條，動作一個比一個大。先是法輪功把中國

的現任國家主席，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以

“群體滅絕罪”告上了國際法庭，緊接著“追

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宣告在美國正式成

立。時隔一日，追查天安門自焚案事件當事人

和相關者的調查名單就向全球公佈了。  

我不知道別人對這一切的感受是甚麼，

對我來講，三年多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

可能對法輪功視而不見。看著他們在和平抗

爭的道路上艱難地，但又是那樣堅韌不屈地

走到了今天，他們此時所展現的力量令我嘆

服。  

回想三年半來，我自己只是一個看客，觀

看了拳擊臺上一場完全不守規則的暴力宣

泄。身強體壯的一方像是發了瘋似的，一定要

剝奪對方的尊嚴，要其俯首為奴，否則就要致

其於死地，冷酷的巨拳雨點般的落在了弱小

者的身上，而弱小的一方看上去完全沒有還

手之力，只是一味地向看臺上的觀眾說：

“看哪，這是一件多麼荒唐的事，他是在殺害

我，你們應該主持公道，幫助我停止這場血腥

謀殺吧！”  

然而，那行兇的一方太強大、太恐怖了，

看臺上只有少數幾個有背景和實力的人敢於

說幾句公道話，剩下的人大多選擇了沉默，而

我是他們中的一員，只是我的心裏裝著同情，

眼睛裏流露著關切。還有一些冷血的，長著人

形的傢伙，在為這血腥帶來的刺激而歡呼。  

於是，這場表演持續了三年半，攻擊的一

方由於體力消耗太大，漸漸

變得揮拳無力了，叫好的也

都失去了興趣，由於太暴力，

很多人厭倦地走開了，然而

也有更多的人開始在喊“停止吧！”到了今

天，強大的一方只是被動地，為維護自己的面

子和強權而不得不繼續舞動著暴力的拳頭，

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弱小的一方卻在三年

多中，憑著一股綿綿不盡的韌性和耐力挺了

過來，而且變得步伐靈活，身形矯健。更有戲

劇性的是，他還堅韌不屈地提出，要用法律嚴

懲行惡者三年來犯下的一切罪行。  

我的人生經歷曾使我覺得，這本是又一

場無法改變的人間慘劇，只有等到我們的兒

孫們，在編寫歷史的時候，再去鞭撻暴君的血

腥，緬懷追求真理者勇敢但卻慘烈的抗爭了。

然而，法輪功的修煉者們改寫了歷史，也振奮

了我的人生觀，我開始思考，是甚麼力量，使

他們在三年半的血腥迫害中，不但沒有被消

滅，反而變得越來越成熟、理性、頑強、智慧

和有力了呢？  

他們沒有權勢、財富、後援，並且執拗地

堅守著一條“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行為準

則，而江的手裏，有這個地球上任何人都不能

與之相比的一切權勢，但看臺上的我，卻在法

輪功的身上體味到一種無形的力量，我覺得

那是正氣，這正氣看似無形卻勢不可擋，他使

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們都看到了希望，也堅定

了做好人的信念。“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

騎”的人生無奈，在這場正邪的較量中被徹底

改寫了。我為一場如此意義深遠的歷史壯舉

在我華夏神州展現而深感自豪，我也在期待

著那無形正氣貫徹長虹的一天，早日降臨神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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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瑞-馬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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